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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有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2018 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2018年）的制定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2013]4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和股东取得合理投资回报的意愿，在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下，建立、健全了持续、稳定且积极的分红政策，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

资产收益等权利，增加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盈利能力得到增强，资

产质量得以提高。此事项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从根

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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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

合理。 

5、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本

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

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意见 

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方案切实可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助

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保持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关联方符合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对象资格。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定价

公允，条款设置合理合法，无损害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

及的关联交易是公平、公开、合理的，公司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

均回避了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

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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